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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重要提示 

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，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、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

划，投资者应当到 http://www.sse.com.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。 

 

2 本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

完整性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。 

 

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。 

 

4 亚太（集团）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

 

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

经审计，我公司2023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可供分配净利润为4,002,668,261.20

元。根据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有关规定，并参照公司董事会拟定的《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

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（2023-2025年）》相关条款，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时，以公

司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（不含回购账户），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利。

以2024年3月11日股本2,449,848,609股为基数（已扣除回购股份），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9.90元（

含税）, 共计2,425,350,122.91元，占当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可供分配净利润的60.59%，未分

配部分用于公司的发展。 

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，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，分配总额

相应变化。 

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

1 公司简介 

公司股票简况 

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

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平煤股份 601666 平煤天安 

 

 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

姓名 许尽峰 赵西铭 

办公地址 河南省平顶山市矿工路21号 河南省平顶山市矿工路21号 

电话 0375-2723076 0375-2726426 

电子信箱 pmgftzzgx@163.com pmgftzzgx@163.com 

 



 

 

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

2023年，受俄乌等局部地方战争持续打响、全球经济持续放缓、贸易摩擦升级等问题的影响，

全球化石能源在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需求不断增加下，“兜底”作用日益突出。我国煤炭行业

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同时，不断推进绿色、低碳、可持续发展。 

2023 年，全国原煤产量达 46.6 亿吨，同比增长 2.9%，原煤产量创历史新高；全年进口煤炭

4.7 亿吨，同比增长 61.8%，进口量创历史新高。2023 年，全国炼焦煤产量约 4.9 亿吨，同比减

少 0.4%；累计进口炼焦煤 10251.2万吨，同比增长 60.6%，大幅高于 2022年 6383.8万吨的水平。 

公司主营业务为煤炭开采、洗选加工和销售。目前公司资源量近 30亿吨，煤种齐全，煤质优

异，煤炭产品分为混煤和冶炼精煤，精煤主要为主焦精、1/3 焦精和肥精等。公司优质低硫主焦

煤极具规模优势和品质优势，处于市场龙头地位。公司的煤炭产品主要采取直销方式。自上市以

来，公司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重大变化，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于煤炭销售。 

 

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

3.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

单位：元  币种：人民币 

 

2023年 
2022年 

本年比上

年 

增减(%) 

2021年 

调整后 调整前 

总资产 77,685,015,956.74 74,245,684,066.83 74,157,276,946.52 4.63 64,352,705,201.27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东的净资产 
26,670,200,610.35 21,830,410,780.28 21,757,457,662.61 22.17 16,848,298,699.29 

营业收入 31,561,282,367.09 36,044,303,563.49 36,044,303,563.49 -12.44 29,698,819,714.48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东的净利润 
4,002,668,261.20 5,738,715,152.92 5,724,840,018.12 -30.25 2,981,350,103.57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东的扣除非经常性

损益的净利润 

3,977,149,379.07 5,759,056,801.34 5,745,181,666.54 -30.94 2,978,563,584.55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

金流量净额 
6,110,317,988.53 10,919,809,382.33 10,919,809,382.33 -44.04 8,437,113,109.70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

益率（%） 
14.18 29.27 29.21 

减少15.09

个百分点 
17.41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／

股） 
1.7292 2.4787 2.4727 -30.24 1.2887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／

股） 
1.5925 2.4787 2.4727 -35.75 1.2887 

 

 

3.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

单位：元  币种：人民币 

 
第一季度 

（1-3 月份） 

第二季度 

（4-6 月份） 

第三季度 

（7-9 月份） 

第四季度 

（10-12 月份） 

营业收入 8,629,943,812.34 7,339,169,520.73 7,126,950,615.64 8,465,218,418.38 



 

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

净利润 
1,146,238,959.20 1,087,652,720.89 903,662,151.22 865,114,429.89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

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

净利润 

1,022,525,485.39  1,098,439,848.83  906,574,788.23  949,609,256.62 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

量净额 
3,665,605,420.70 2,865,930,194.63 371,725,603.71 -792,943,230.51 

 

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4 股东情况 

4.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、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

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

 

单位: 股 

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58,194 

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53,518 

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  

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  

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

（全称） 

报告期内增

减 

期末持股数

量 

比例

(%) 

持有有

限售条

件的股

份数量 

质押、标记或冻结情

况 股东 

性质 股份 

状态 
数量 

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

限公司 
-23,712,900 972,274,410 41.45 0 质押 640,000,000 

国有

法人 

中国平煤神马集团－平安

证券－22平神 E1担保及

信托财产专户 

-24,052,581 100,947,419 4.30 0 无 0 其他 

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-9,946,414 86,629,934 3.69 0 无 0 未知 

中国平煤神马集团－平安

证券－22平神 E2担保及

信托财产专户 

-9,140,825 53,359,175 2.27 0 无 0 其他 

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－

上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

数证券投资基金 

6,525,137 31,798,181 1.36 0 无 0 其他 

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

任公司 
0 31,761,092 1.35 0 无 0 

国有

法人 

上海伊洛私募基金管理有

限公司－君安 2号伊洛私

募证券投资基金 

0 30,021,500 1.28 0 无 0 其他 

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 23,660,282 23,660,282 1.01 0 无 0 国有



 

 

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法人 

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0 20,006,826 0.85 0 无 0 其他 

上海伊洛私募基金管理有

限公司－君行远航 1号私

募证券投资基金 

0 16,948,500 0.72 0 无 0 其他 

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票资产因分账户管

理规划需要，增加一致行动人上海伊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君行

远航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及君安 2号伊洛私募证券投资基金，

并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向其转让合计 46,970,000 股。该私募基金

由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100%持有。 

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

说明 

  

 

 

4.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

√适用 □不适用  

 

 

4.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

√适用 □不适用  

 



 

 

4.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5 公司债券情况 

√适用 □不适用  

5.1 公司所有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

单位:亿元  币种:人民币 

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（%） 

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

司 2013年公司债券 
13平煤债 122249 2023-04-17 0 5.07 

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

司 2022年公司债券 
22平煤债 137612 2027-08-05 7 4.50 

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

司 2023年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 
23平煤 01 138904 2028-02-21 15 4.98 

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

司 2023年公司债券（第二期） 
23平煤 02 115108 2028-03-23 15 4.48 

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

司 2023年公司债券（第三期） 
23平煤 04 115532 2028-06-21 8 4.13 

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

司 2022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

(可持续挂钩） 

22 天安煤业 MTN001

（可持续挂钩） 
102281433 2025-06-29 10 5.00 

5.2 报告期内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

 

债券名称 付息兑付情况的说明 

13平煤债 报告期内已按时兑付本金和利息 

22平煤债 报告期内已按时兑付利息，本金未到期 

22天安煤业 MTN001 报告期内已按时兑付利息，本金未到期 

 

5.3 报告期内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或债券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

5.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

√适用 □不适用  

单位：元  币种：人民币 

主要指标 2023年 2022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（%） 

资产负债率（%） 62.53 66.53 -4 

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3,977,149,379.07 5,759,056,801.34 -30.94 

EBITDA全部债务比 0.22 0.23 -4.35 

利息保障倍数 5.04 8.00 -37.00 



 

 

第三节 重要事项 

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，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，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

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。   

2023 年公司完成原煤产量 3071 万吨，精煤产量完成 1269 万吨，实现营业收入 315.61 亿元，

同比减少 12.44%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.03 亿元，同比减少 30.25%；截至 2023 年 12

月 31 日，公司资产总额达到 776.85 亿元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6.70 亿元。 

 

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，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

止上市情形的原因。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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